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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发改〔2023〕1号

关于明确泰兴市2023年春学期
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市各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教育收费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教育收费行为，现将2023年春学期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标准
幼儿园收费标准严格按照《关于明确泰兴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泰发改〔2021〕78号）文件执行。
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1.收费项目：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服务性收费项目为：伙食费、课后服务费；代收费项目为：社会实践活动费（仅限城市学校）。
2.收费标准：
（1）伙食费：按照“非盈利和定期公布收支”的原则，按实收取，按月或按学期向学生家长公布收费支出清单，接受家长监督。
（2）社会实践活动费：10元/生·学期。
（3）课后服务费：300元/生·学期。
民办中小学住宿费仍按原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三、普通高中收费项目和标准
1.收费项目：
学费、代办费（教材〈含磁带〉费、作业本费、社会实践活动费）、住宿费、伙食费。
2.收费标准：
（1）普通高中学费：省重点高中850元/生·学期，市重点高中650元/生·学期，一般高中500元/生·学期。
（2）住宿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3）课后服务费：300元/生·学期。
（4）伙食费：按照“非盈利和定期公布收支”的原则，按实收取，按月或按学期向学生家长公布收费支出清单，接受家长监督。
（5）代办费：高一370元/生·学期，高二245元/生·学期，高三110元/生·学期。代办费具体构成详见《2023年春学期泰兴市公办普通高中代办费收费项目和标准》（附件1）。
民办高中收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项目及标准执行，代办费参照公办普通高中代办费标准执行。
四、中等专业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中等专业学校课本费、作业本费由学校报教育局备案同意后按实收取，学费按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0〕28号）精神执行，其他有关收费按省、市及本级价格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有关要求
1.各校要严格执行《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的实施意见》（泰教监〔2017〕2号）及本通知中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市发改委、教育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将依法对教育收费开展督查，严查各种教育乱收费行为。
2.学校要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各学校要在学校主大门外醒目位置设立永久公示栏，按照规定的收费公示格式和内容（详见附件2、3、4），及时更新并公布本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优惠政策和投诉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7631606，学校负责人手机号码，校长室电话；投诉电话：12315、87728168、87728136）等内容，切实提高学校收费的透明度，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严禁向学生收取未经公示或越权制定的收费项目。
3.严格执行服务（代办）性收费政策。学校服务（代办）性收费必须坚持“非营利”的原则，学期结束时学校须将服务（代办）费用使用情况在校务公示栏中公示，并将详细清单交学生及家长，主动接受师生、家长的监督和查询。
4.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0〕28号）及《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和关爱服务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20〕44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教育资助和教育帮扶保障，落实学杂费减免、生活补助、国家奖学金资助政策。普通高中、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5%的资金，用于奖助学生。
以上通知，希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1.2023年春学期泰兴市公办普通高中代办费收费项目和标准
2.幼儿园收费公示
3.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
4.普通高中收费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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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春学期泰兴市公办普通高中代办费收费项目和标准

	年     级
	收费项目及标准（元/生·学期）

	
	教材费
	作业本费
	社会实践活动费
	合计

	高中一年级
	260
	100
	10
	370

	高中二年级
	135
	100
	10
	245

	高中三年级
	
	100
	10
	110

	备     注
	代办费必须按班单独建立台帐，在学期结束时，据实结算，多退少不补。民办高中代办费标准参照执行。





	幼儿园名称：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备注

	1
	保育教育费
	元/生·学期
	　
	全体学生
	泰发改〔2021〕78号
	为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提供早期服务，每月上浮   元。

	2
	伙食费
	元/生·学期
	　
	就餐学生
	
	根据自愿原则收取

	3
	托管费
	元/生·月
	　
	托管学生
	
	根据自愿原则收取

	优惠政策
	依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0〕28号）、《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和关爱服务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20〕44号）、《关于明确泰兴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泰发改〔2021〕78号）等文件执行

	价格咨询电话
	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7631606，学校负责人（手机）：          ，校长室电话：  

	价格举报电话
	12315 、87728168、87728136


附件2	
幼儿园收费公示
附件3：	
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公示
	学校名称：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收费依据
	备注

	1
	社会实践活动费
	元/生·学期
	　
	全体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减免

	2
	课后服务费
	元/生·学期
	　
	学生自愿
	　
	

	3
	伙食费
	元/生·学期
	　
	就餐学生
	　
	根据自愿原则按实收取

	4
	教辅材料费
	元/生·学期
	
	学生自愿
	《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苏教规〔2012〕9号）
	　按实收取

	优惠政策
	依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0〕28号）、《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和关爱服务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20〕44号）等文件执行

	价格咨询电话
	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7631606，学校负责人（手机）：          ，校长室电话：  

	价格举报电话
	12315 、87728168、87728136

	备注：农村学校，“社会实践活动费”为“0”；如不收伙食费，收费标准一栏填“0”。


附件4：	
普通高中收费公示
学校名称：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元/生·学期）
	收 费 依 据
	备     注

	学  费
	　
	　
	　

	代办费
	年   级
	教材费
	作业本费
	社会实践活动费
	合计
	　
	按班单独建立台账。

	
	高中一年级
	　
	100
	10
	　
	
	

	
	高中二年级
	　
	100
	10
	　
	
	

	
	高中三年级
	　
	100
	10
	　
	
	

	住宿费
	　
	　
	

	伙食费
	　
	　
	根据自愿原则按实收取

	课后服务费
	　
	　
	根据自愿原则收取

	教辅材料费
	
	《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苏教规〔2012〕9号）
	按实收取

	优惠政策
	依据《关于印发<江苏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0〕28号）、《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和关爱服务办法的通知》（泰政办发〔2020〕44号）等文件执行

	价格咨询电话
	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7631606，学校负责人（手机）：          ，校长室电话：  

	价格举报电话
	         12315 、87728168、87728136



